
 

2017-18初級獨木舟激流(靜水)裁判課程 

香港獨木舟總會 主辦   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

 

請以正楷填寫所有資料 

 

參
加
者 

資
料 

姓名 (中文) (英文) 會員編號 

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/ 性別 

電話 電郵 

 

 

參加資格 年滿16歲或以上及本會2017-18年度有效會員 

名額 20個 (先到先得) 

日期及時間 

課程日期：2017年5月20日(星期六) 

課程時間：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

實習日(1)：2017年5月27日(星期六) 

實習日(1)時間：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

實習日(2)：待定 

課程及實習地點 沙田石門訓練中心 

費用 $250 (連考試) 

截止報名 2017年5月8日 (星期一) 中午12時前 

報名方法 

填妥報名表格，連同費用支票(抬頭請書「香港獨木舟總會有限公司」)一併郵寄至

本會秘書處(郵寄地址: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2014室)郵寄以郵戳

為準。 

報名將以電郵確認。如於2017年5月12日仍未收到回覆，請自行致電向本會查詢。 

備    註 參加者必須達100%出席率及通過筆試合格，方可進行實習裁判工作。  

查詢電話 2504 8186 

 
聲明 

本人願意遵守訓練班之一切規則，並服從指導。茲聲明所有參加者參加「初級獨木舟激流(靜水)裁判班」出於自願，且健康良好及

身體並無疾病，合乎參加資格，適合參加所報名之活動。本人並明白及同意如因所有天災引致的傷亡意外、參加者疏忽、技術不

足、或身體欠佳；而引致於參加是次活動時傷亡或任何財物損失，主辦機構及其合辦機構無須負上任何責任，其後果責任一概由

本人承擔。 
 

參加者簽署  

日期  

 

 
職員專用 收表日期  收據編號   

 
 


